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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园仔山菌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6 月 9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3 年 5 月 6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3 年 6 月 21 日，中山园仔山菌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园仔

山、被告二）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中山园仔

山菌业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2023 年 8 月 14 日，

东莞市园仔山食用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园仔山、被告一）、公司收到了

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3）粤 1973 财保 2070 号）。东莞

市第三人民法院认为东莞市清溪镇长山头股份经济联合社的诉前保全申请符合

法律规定，裁定查封、冻结或扣押东莞市园仔山食用菌有限公司、中山园仔山菌

业股份有限公司价值共 1000 万元的财产。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东莞市清溪镇长山头股份经济联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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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殷自兴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东莞市园仔山食用菌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赖园园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子公司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中山园仔山菌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赖涛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因“清溪镇“9•2”较大火灾事故”造成原告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长山

头村红门山工业区第九座位置的物业受到影响，故与被告一、被告二发生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诉讼请求： 

1.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一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 

2.判决原告没收被告一交付的厂房租赁保证金 15 万元；  

3.判决被告一承担因“清溪镇“9•2”较大火灾事故”造成原告厂房财物损

毁的损失 1000 万元（暂计）；  

4.判决被告二依法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诉讼理由： 

原告与被告一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原告 将坐

落在清溪镇长山头村红门山工业区第九座厂房 A、厂房 B 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

出租给被告一作食用菌种植、研发及销售（用途）使用，连同该厂房的宿舍、办

公楼总建筑面积共 18867.33平方米及该厂房的土地使用面积 27722.8平方米一起

租赁给被告一使用。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 14 年，即从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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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30 日止。双方口头约定，厂房如果转租，须征得原告的书面同意。在租

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被告一转租、分租行为，同时于 2022 年 9 月 2 日 11 时许，

租赁物的厂房发生一起较大火灾事故，造成了原告厂房损毁和财产重大损失。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716 条和第 711 条之规定，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并

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二是被告一的唯一股东，其应在不能证明财产独立

于被告一的情形对被告一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其他进展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4 日收到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粤 

1973 财保 2070 号和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清单（N0.A0052924）

两份文书。查封财产明细如下： 

（一）冻结被申请人中山园仔山菌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山西区支行，账号：2011024209200043632 账户内的存款，应冻结

10,000,000.00 元，实际冻结 44,161.92 元，冻结期限为十二个月，从 2023 年 4

月 28 日起至 2024 年 4 月 28 日止。 

（二）冻结被申请人东莞市园仔山食用菌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莞清溪商业街支行，账号：44287201040006189 账户内的存款，应冻结

10,000,000.00 元，实际冻结 0.00 元，冻结期限为十二个月，从 2023 年 5 月 17

日起至 2024 年 5 月 17 日止。 

（三）冻结被申请人中山园仔山菌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东莞市园仔山食用菌

有限公司的股权 325 万元（即 50%），冻结期限为三年，从 2023 年 6 月 8 日起至

2026 年 6 月 7 日止。 

（四）冻结被申请人中山园仔山菌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开平市园仔山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103 万元的股权份额（即 1%），冻结期限为三年，从 2023 年 6 月 30

日起至 2026 年 6 月 29 日止。 

（五）冻结被申请人中山园仔山菌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江西瀚海君硕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240 万元的股权份额（即 3%），冻结期限为三年，从 2023 年 6 月 13

日起至 2026 年 6 月 12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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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冻结被申请人中山园仔山菌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山园仔山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200 万元的股权份额（即 5%），冻结期限为三年，从 2023 年 6 月 19

日起至 2026 年 6 月 18 日止。 

（七）冻结被申请人中山园仔山菌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江门园仔山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90 万元的股权份额（即 9%），冻结期限为三年，从 2023 年 7 月 24 日

起至 2026 年 7 月 23 日止。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暂未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依法积极处理本次诉

讼，避免对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害，并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结合公司目前状况，本次诉讼将对公司财务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公司将根据

后续进展情况及时评估对公司财务方面的影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公司及子公司将积极解决诉讼事项，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清单（N0.A0052924 号） 

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粤 1973 财保 207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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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园仔山菌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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